附件1
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科技岗位见习申请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政治面貌
	

	出生年月
	
	身份证号
	

	学  历
	
	学  位
	
	所学专业
	

	毕业学校
	
	毕业时间
	

	家庭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联系电话
	
	手  机
	

	报名见习单位
	报名见习岗位

	
	

	申请人基本情况

	☆ 内 容 要 求 ☆
不超过500字，内容包括：简历、培训经历、实习实践经历、专业技能、在校期间获奖情况等。


	申请人
签名
	本人所填情况属实，已了解科技岗位见习须知内容，愿遵守上海市应届大学毕业生科技岗位见习计划相关规定，参加见习活动。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就读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机构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同意推荐参加上海市应届大学毕业生科技岗位见习计划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见习单位

意见
	同意接受该生到本企业见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由申请人、见习单位各一份留存，归口管理单位、上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各一份备案。
